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广东省茂名市法轮功学员

陈炳贵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

仰，多次遭当地警察绑架、关押、

开除工作，致使他目前有家难回。 

陈炳贵，男，一九九二年三月

出生，今年 33 岁，家住广东省茂

名市茂南区袂花镇荔枝车村人，陈

炳贵原是茂名市公共汽车公司公交

车司机，是公认的优秀职工。自中

共一九九九年发动对法轮功的疯狂

迫害后，陈炳贵因修炼法轮大法，

坚持真、善、忍信仰，多次遭茂

名、廉江中共警察骚扰、恐吓，二

十多年来他被绑架四次，两次遭非

法劳教，并被非法开除工作。 

陈炳贵遭中共迫害部分事实 
二零零一年一月十九日至二零

零三年一月十八日，陈炳贵被茂名

市中共人员非法劳教两年，被劫持

到三水劳教所迫害，期间遭酷刑折

磨。 

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五日晚，时

年 27 岁的陈炳贵在广东省中山市

打工时，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

当地警察绑架，后被中山市法院非

法判三年，于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被

劫持到四会市劳教所迫害。 

二零一九年十月七日重阳节的

晚上，陈炳贵正在荔枝车村的家里

与家人一起过重阳节，刚吃完饭，

一帮警察突然闯入他家将他绑架。

警察称陈炳贵前几天开摩托车到廉

江市发真相资料，摄像头拍到摩托

车和人。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

非法抄了陈炳贵的家，抄走了法轮

功的书籍和一些现金，警察还扣押

了陈炳贵的身份证、驾驶证等证

件，并把陈炳贵的摩托车也抢走

了，却没有给家属开扣押清单。据

说，当天茂名市公安局、袂花镇派

出所的警察到场协助廉江市公安局

绑架陈炳贵。 

随后，警察将陈炳贵的父母传

唤到袂花镇派出所录口供。陈炳贵

的父亲七十多岁，是位老实巴交的

农民，他不识字，只会写自己的名

字。警察哄骗老人：“你签个名，

我们就放你儿子。”老人就画上了

他的名字。然而老人盼来的却是廉

江市公安局给儿子的一张刑事拘留

单。 

警察没有放人，陈炳贵的亲人

们都非常着急和担心，家属聘请了

两位律师维权。律师分别在十月三

十日和十一月七日在廉江看守所会

见了陈炳贵，得知陈炳贵在廉江市

公安局，因不配合警察的非法审

问，拒绝回答问题，被警察铐在审

讯椅子上两天，警察还将空调调到

最低温度冻他。 

之后，廉江市检察院做出“证

据不足，不予逮捕”的决定。廉江

市公安局只好在非法拘留陈炳贵三

十七天后，以取保候审的名义将他

释放。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陈

炳贵回茂名公交公司上班，被人事

部告知：已在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

二日将他辞退，原因是公交车公司

遭到公安系统的施压，在被逼迫下

做出辞退陈炳贵的决定。公交人事

部要求陈炳贵办理相关的辞退手

续，陈炳贵没有配合。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六日，袂

花镇“610”人员吕建国和袂花派

出所警察再次到陈炳贵家骚扰，逼

迫陈炳贵签字，签“三书”。陈炳

贵坚决不配合，不签字。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陈炳贵的姐夫接到袂花镇派出所警

察电话，说省里来人想找陈炳贵约

谈。据了解，当天被袂花镇派出所

警察绑架了好几位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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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惠州市法轮功学员朱

玉玲面临非法庭审 

广东省惠州市惠城区法院准

备 2025 年 7 月 24 日对惠州老年

法轮功学员朱玉玲非法开庭，朱

玉玲于 2024 年 4 月份被当地国

安非法“取保候审”。 

广东梅州梅江区城区法轮功

学员黎春兰被抄家骚扰 

2025 年 7 月 16 日上午，广

东梅州梅江区城西派出所 2 人带

着梅江区国保 3 人，城西社区 1

个女的（好象是叶琪琪），到位

于江北谢汉柱家去骚扰他家属

（黎春兰）。 

从上午 10.30 到她家，他们

说她上明慧网，抄家骚扰到 12

点。抢走一部手提电脑，两份前

些年的真相挂历，两本前几年的

周刊。然后，把黎春兰带去梅江

区公安分局问话，要她签名。黎

春兰没有签名。一直到下午

6.30 才放她回家。◇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

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

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

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

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

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

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

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

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 X 

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

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

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

民的基本权利。◇ 

 

法轮功在中国 
一直是合法的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广

东报道）官场“倒查三十年”，诸

多中共各级政府部门、政法委、公

安局、检察院、法院等官员被查。

最近得知，广东省 5 名公安和政法

委官员遭恶报被查，他们是珠海市

公安局前副局长谢鹏飞、乐昌市前

政法委书记邬贤有、茂名市电白区

原政法委书记黄东明、广州市从化

区委政法委书记朱秀英、广州市从

化区委前政法委书记王建红。 

中共各地、各级政法系统官员

是中共二十六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

的谋划和执行者。上述四名不同级

别的政法委官员以及一名前公安局

副局长均有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

记录，他们的落马正应了善恶有报

的天理，而这还只是报应的开始，

真正的报应会与其罪恶相符。 

广东省珠海市前公安局副局长

谢鹏飞遭报被查 

二零二五年四月，前广东省珠

海市公安局副局长谢鹏飞涉嫌严重

违法，被查。 

谢鹏飞，男，汉族，一九六五

年一月生，福建东山人，一九八六

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广东

省珠海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

长。主要履历：二零零一年四月任

珠海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副支队长；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任珠海市公安局

国保支队政委；二零零六年十二月

任珠海市公安局珠海港分局局长；

二零一二年六月任珠海市公安局香

洲分局局长、香洲区副区长；二零

一四年四月任珠海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公安消防局局长；二零一五年

一月任珠海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

局长、公安消防局局长；二零二四

年十一月，任珠海市公安局党委委

员、公安消防局局长。期间，谢鹏

飞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对当地迫

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负有领导责

任。 

以下是谢鹏飞任职于珠海市公

安局期间，当地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的部分事实： 

◎广东省中山市、珠海市多位

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在二零一五年

八月底，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法轮

功学员陈茹、郭家豪母子遭警察上

门绑架。二零一五年九月二日，警

察绑架了法轮功学员罗峻，当时罗

峻被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珠海

市第一看守所。二零一五年九月四

日，法轮功学员陈广云被绑架、非

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珠海市第一

看守所。法轮功学员张仕真在二零

一五年八月底或九月初在顺德粘贴

真相不干胶时被绑架。法轮功学员

张文学在二零一五年八月底或九月

初被绑架。同时，也有其他法轮功

学员被上门干扰，有的被做取保候

审处理。 

◎明慧网二零零五年二月二十

八日报导，《珠海晨曦》（第二

期）报导，二零零四年九月二十日

至二十一日，珠海市公安局下属的

各派出所，在全市范围内非法抓捕

法轮功修炼者。当时所知，被抓的

大法学员是胡勇、蔡云仙、林武

勇、古权宏、温尚莲、刘峻元、刘

敏、张文学、苏惠明、陈小燕等，

（其中蔡云仙、刘峻元、苏惠明已

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当时他们

被分别关押在珠海第一、二看守所

（在珠海梅溪）和拱北民富酒店。

胡勇被 610 非法劳教，送三水劳教

所；而林武勇、张文学和蔡云仙

（70 余岁）被内定为判刑，当时

邪恶的公安人员准备在二零零五年

二月二十四日对这三位大法学员非

法庭审。 

◎二零一九年，广东省珠海市

政法委、610 操控公检法司人员疯

狂迫害珠海市法轮功学员。据不完

全统计，有 30 位珠海法轮功学员

被绑架、被非法抄家（仅在七月十

二日当天就疯狂绑架二十人，并抄

家）。其中 21 人已回家；九人遭

非法关押，其中八人被非法起诉，

至少两人遭非法庭审；两人被非法

判刑；一人被劫持到监狱迫害。政

法委借所谓“澳门回归 20 周

年”，骚扰多名法轮功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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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大法又名“法轮功”，1992 年由李洪志先生在中
国大陆传出的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宇宙特性“真、善、
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修
炼法轮功主要是学法（读法轮功书籍）、修心及炼功，生活
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同时学炼五套功
法，动作简单易学，法轮功学员义务教功。法轮大法至今已
传播 100 多个国家，上亿人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身心健康。 

法轮功是一门非常适合现代人在繁忙的社会生活中修
炼的法门。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修炼者都可以炼功学法，不受
时间地点的限制，有时间多炼，没时间少炼。而且在修炼者
没有炼功时，身体仍然自动演化功。这样就能够在短时间内
提高功力，迅速达到身心健康。◇ 


